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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(十一)11:17~12:3信心的成全 

信心使人與神連接，但信心不是一次的經歷，而是持續不斷的成長、塑造，以至到完全的

過程。藉著信心，聖徒與神愈加緊密連接，愈脫離屬世的情慾和屬肉體的牽絆。信心也是

神所賜的恩賜，聖徒與神開始連接的那刻必須靠著信心，聖徒在走天路的時候，也要持守

信心，為信心打美好的仗，直到見主面的日子，仍然需要信心，使我們成為完全。 

 

一. 承受應許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17-22〕 

以色列的列祖領受了神所應許的福，代代相傳。他們「因著信」領受這福，並傳承這福。 

1. 經過試驗的信心：神試驗亞伯拉罕，把以撒獻為燔祭(創 22:1-2)。信心是要經過試驗，

叫人不憑眼見，不照自己的意思和感覺，而是順服神的旨意，相信神的應許必要實現。 

a. 信心被試驗：信心經過試驗，才顯得寶貴(彼前 1:7)。信是聽神的話(羅 10:17)，也

要遵行神的話，不僅是因信稱義，也要因行為稱義，這樣的信心才是完全。 

b. 因行為稱義：有了信心，還要加上行為。亞伯拉罕相信神要賜他以撒，他就因信稱

義(羅 4:19-22)；當他順服而獻上以撒，他就因行為稱義(雅 2:20-24)。 

2. 失而復得的信心：亞伯拉罕先前相信神會使無變為有，而今他相信神會使失去的能夠

回復，叫人從死裡復活(羅 4:17)。這個信心，使他義無反顧，從容不迫地獻上他的愛子。 

a. 放手的信心：以撒是神所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之子，神要把以撒收回是神的權利，

亞伯拉罕對神全然信靠：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(伯 1:21)。 

b. 復活的盼望：亞伯拉罕相信神會讓以撒從死裡復活，在人是不可能，但在神沒有難

成的事。基督教的信仰顯明在對復活的信心與盼望(林前 15:12-23)。 

c. 得回他兒子：亞伯拉罕通過試驗，神便預備一隻羊羔取代以撒，獻為燔祭。象徵神

的兒子成為神的羔羊，完成救贖，使人罪得赦免，成為神的兒女。 

3. 祝福兒孫的信心：以撒和雅各在為兒孫祝福時都是年紀老邁，眼睛昏花，無法分辨祝

福的人是誰，但他們說出的祝福卻都應驗在兒孫的身上，有天上的福，也有地上的福。 

a. 以撒為雅各和以掃祝福，兩兄弟雖有不同的道路，但都是蒙福，最終以撒所祝的福

不是憑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按神的旨意，使雅各得著長子的名分。最終，雅各傳承了

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，成為大國〔以色列國〕，承受大福(創 27:27-29)。 

b. 雅各扶著案頭敬拜神，憑著信心為以法蓮和瑪拿西按手祝福(創 48:13-20)，不是憑

眼見，他所祝的福不是按人的期望，而是憑著信心，照神的旨意。 

4. 未來歸宿的信心：約瑟的兩個兒子得到雅各的祝福，和以色列長子的身分(代上 5:1)。

以色列民在約瑟的保護下，在埃及生養眾多。約瑟臨終前，不能再保護以色列民，便把

他們交託給神(創 50:24; 徒 14:23)，囑咐以色列人該做的事，並保證神必看顧他們。 

a. 族人出埃及：約瑟臨終時，相信神給先祖的應許，勉勵以色列族在埃及生養眾多，

在日期滿足時，他們必要離開埃及，回到神所賜他們的應許之地。 

b. 骸骨回迦南：約瑟叫以色列子孫起誓，要他們出埃及時，把他的骸骨帶回應許之地。

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，把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(出 13:19)，他在應許之地也

得著產業(約 4:5)。聖徒在世都是暫時寄居的，盼望將來能回到永遠的天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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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以色列人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23-31〕 

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到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色列人的歷史，他們在埃及為奴之家雖受到各種的

逼迫、磨難，和挑戰，但信心讓他們與神的應許緊緊相連。他們因著信，昂然走出埃及，

神一路引導他們，在路上保護他們，供應他們，使他們經歷許多的神蹟，直到他們進到神

所應許的迦南美地；甚至連外邦人喇合也因著信，不致滅亡，得著恩典和祝福。 

1. 不怕王命的信心：摩西誕生前，埃及法老命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丟到河裡(出 1:22)。 

a. 保留嬰孩：摩西的父母冒著生命危險，不聽從王命。這想法是從神來的，因為神要

保留摩西，成就祂命定的事。順從神，就不順從人，也不懼怕人(徒 4:19)。 

b. 捨去孩子：摩西三個月時，父母便丟棄他，使他作法老女兒之子，學了埃及一切的

學問(徒 7:21)。摩西的父母有信心放手將孩子捨去，成就神的旨意。 

2. 離開埃及的信心：埃及是當時最繁華的國家，屬靈上預表世界，摩西有幸成為埃及的

王族，但至終因著信，認同以色列人，離開埃及。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進到迦南地，

象徵神呼召我們離開世界，棄絕世界，進入神國。信心使我們勝過世界(約一 5:4)。 

a. 不作王子：摩西因著信，看到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，便放棄世上榮華富貴，甘心為

基督〔亞伯拉罕的後裔(加 3:16)〕的緣故受凌辱，與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 

b. 逃離埃及：憑著眼見，摩西因懼怕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(出 2:14-15)。從信心看，

他不怕王怒，住在米甸曠野，忍辱負重，直到在荊棘火焰中遇見神，蒙神的呼召，

使他有信心面對法老，要求帶領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(出 3:2; 8:1)。 

c. 守逾越節：摩西聽信神的吩咐，就行灑血之禮，當滅長子的災臨到埃及地的時候，

以色列人不僅免於這災，當夜他們也預備好了，離開埃及(出 12:21-42)。 

3. 經歷神蹟的信心：神照著給亞伯拉罕的應許，是要把迦南地賜給他的後裔以色列人。

雖然他們在埃及為奴四百年，但神帶領他們出來時，便成為耶和華的軍隊，勝過一切的

敵擋。神也藉著許多神蹟，使他們的信心堅固，直到成就神的應許，進到迦南地。 

a. 走過紅海：面對紅海分開，立起如壘，以色列人因著信，過紅海如行乾地。埃及人

走過就被吞滅(出 14:21-31)，因他們沒這信心。彼得因信行走在水面上，因不信而

下沉(太 14:25-32)。神行了神蹟，也賜信心給以色列人領受神蹟。 

b. 信服摩西：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華，又信服祂和

祂的僕人摩西(出 14:31)。他們信神所差來的，就要成就神的工作(約 6:29)。 

c. 圍城七日：神吩咐以色列人繞耶利哥城 7日，當他們順從而行，神便照祂所應許的，

將城交給以色列人(書 6:3-5, 15-20)。神賜人應許，人要相信，並且順從。 

4. 不致滅亡的信心：妓女喇合原是將亡的亞摩利人，住在耶利哥的城。她因接待探子而

不與族人一同滅亡(書 6:25)。她的信心表現在行為上，不僅得救，也得稱為義(雅 2:25)。 

a. 接待探子：兩個探子窺探耶利哥，到喇合的家住宿，暴露了行蹤。但喇合因著信，

保護了探子，使她得著全家得救的保證(書 2:8-21)。神的兒子來到世界，神也應許

凡接待祂的，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神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(約 1:12)。 

b. 保存性命：耶利哥城門關得嚴緊，抗拒以色列人。除了基遍之外，迦南諸城沒有與

以色列人講和的(書 6:1; 11:18-20)。基督為審判來到世上(約 9:39)，但祂並不是要來

定人的罪，乃叫人因祂得救；信的人不致滅亡，不信的必被定罪(約 3:16-1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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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忍受試煉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32-38〕 

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到信心的實例，他從聖經引述許多信心偉人的例子，由於不能一一細說，

他只列舉重要士師和先知的名字，如基甸、巴拉、參孫、耶弗他、大衛、撒母耳，也說到

各樣信心的事蹟。除舊約聖經外，作者也引用了其它猶太傳統的經卷，如次經、偽經，和

初代教會的聖徒所面對信心的試驗，如被鋸死，披著綿羊、山羊的皮各處奔跑(來 11:37)。 

1. 信心的實例：聖經記載許多故事，提到許多信心的偉人，他們的事蹟和所說的話都是

信心的實例。被記在聖經中，為神永遠記念，並作為後世聖徒效法的榜樣。 

a. 士師記：基甸見到神的使者，向神禱告，使他得信心打敗米甸人(士 6:1-40)；巴拉

因底波拉的話，得著信心，打敗耶賓王(士 4:1-16)；參孫向神求告，得著力量殺死

非利士人(士 16:23-31)；耶弗他向神許願，憑信勝過亞捫人(士 11:29-33)。 

b. 撒母耳記：撒母耳從小聽見主的呼召，他的話便一句也不落空(撒上 3:1-21)。大衛

一生倚靠主，凡事求告神，便勝過一切仇敵和各樣的患難(撒下 22:1-51)。 

c. 眾先知：先知是聽見主的話，為神說話，他們所說的話都必實現。有些是在當時就

實現的(王上 13:6)，有的是到後來才應驗的，如彌賽亞的預言。 

2. 信心的果效：信心的源頭在於神，神的子民只要堅定地信靠神，相信祂的應許，無論

遇到任何的情況，神必彰顯祂的全能，施行拯救，他們便能得著信心的果效(彼前 1:9)。 

a. 相信神的應許：制伏了敵國〔滅盡迦南諸王〕，行了公義〔守神命令便得福〕，得了

應許〔進迦南得地為業〕，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進到應許之地。 

b. 相信神的主權：堵了獅子的口，滅了烈火的猛勢，〔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〕，脫離

刀劍的鋒刃，以色列人雖然亡國被擄，但他們仍有信心，相信神會看顧回歸本土。 

c. 相信神的拯救：軟弱變為剛強〔參孫殺死非利士人〕，爭戰顯出勇敢〔基甸勇士〕，

打退外邦的全軍〔以色列的領袖〕，在面對與仇敵爭戰時，神的子民只要有信心，

面對凶猛的仇敵，靠信心便能堅立，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穩(賽 7:9)。 

3. 信心的試驗：信心要經過試驗才顯寶貴(彼前 1:7)，聖徒在世要面對各種苦難，和來自

世界的逼迫。因為基督已經得勝，聖徒靠著信心與基督連接，也就能與祂一同得勝。 

a. 勝過死亡：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(王上 17:17-24; 王下 4:32-37)，有死人復活的

神蹟，和對復活的盼望(林前 15:12-19)，就可以坦然來面對死亡和逼迫(啟 12:11)。 

b. 勝過逼迫：兩約之間的馬加比時期，有許多猶太人面對酷刑，要他們放棄信仰，但

他們卻選擇殉道，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。 

c. 勝過苦難：信心能帶來盼望和愛，使我們忍受患難(羅 5:1-5; 8:35-39)， 

1) 面對肉體的煎熬，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，各樣的磨練。 

2) 面對死亡的威脅，被石頭打死，被鋸鋸死〔猶太傳認為以賽亞殉道的方式〕。

受試探，被刀殺，披著綿羊、山羊的皮到處奔跑〔在競技場被野獸吞吃〕。 

3) 面對精神的壓力，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，飄流無定。

在忍受心身極大的困苦，仍因信而宣告靠主得勝(林後 4:7-13; 詩 116:10)。 

d. 勝過世界：耶穌基督已經勝過罪惡、死亡，和世界(約 16:33)，聖徒因著信，生命

與基督聯合，就能勝過世界(約一 5:4)。他們是天上國民，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，

從人看，他們被世人輕看、藐視的；從神看，是這世界配不上他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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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創始成終的信心〔希伯來書 11:39-12:3〕 

聖經中信心的偉人都是因著信，得著神的應許；也因著信，勝過各樣的試煉；最終還是要

因著信，使神的旨意完全成就。聖徒的天路歷程是一條信心之路，自始至終，都需要信心。

耶穌不僅賜我們信心，祂也為我們祈求，叫我們不致於失了信心(路 22:32)。 

1. 信心的證據：信心會成就美好的證據〔見證〕，從上述許多信心偉人的生命經歷，讓人

可以預見神的應許必要實現。不是憑著眼見，而是憑著信心，看到在永恆裡的結局。 

a. 成為美好的證據：證據是「見證」的意思，他們在世上雖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但他

們已經是名錄在天上(來 12:23)，信心使他們得著天上的基業(彼前 1:3-5)。 

b. 預備了更美的事：在基督裡，一切都要成為更大、更美，超過舊約神對以色列民的

應許。因著基督，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，作神的後嗣，得著神的一切豐盛。 

c. 與聖徒同得基業：這些信心的偉人都是名錄在天上的得勝者(啟 14:1-3)，我們蒙召

就是要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(西 1:12)，也要名列在得勝者的行列中。 

2. 雲彩般的見證人：希伯來書提到許多信心的偉人，他們被稱為「見證人 martyr」，這字

後來被用作「殉道者(徒 22:20)」，他們為信心打美好的仗，跑完當跑的路(提後 4:7)。 

a. 放下重擔，脫去罪惡：聖徒蒙召走信心之路，就要除掉各樣的重擔和纏累，如今生

的思慮、錢財的迷惑、和宴樂等別樣的私慾(可 4:19)，才能走得穩當。 

b. 存心忍耐，奔跑前路：信心之路不僅是長跑，需要存心忍耐，也需要衝刺「奔跑」，

一股作氣。因為天國是努力進入的，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國。  

c. 朝著標竿，堅持到底：像在場上賽跑，聖徒朝著標竿直跑(腓 3:13-14)，為得獎賞

而努力(林前 9:24)。而耶穌基督就是標竿，也是獎賞，是聖徒所追求的目標。 

3. 仰望信心的源頭：耶穌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，意思是：「信心是由祂發動，也由祂總結。」

當我們接待耶穌，就是信祂的名(約 1:12)，我們就與祂有分。只要時常仰望耶穌，向祂

支取信心，我們就能從祂得著信心，靠著祂持守信心，在祂裡面成全信心。 

a. 信心之源：信心的源頭是神，一旦和源頭接上線，這信心就可以源源不斷帶出能力；

若是與源頭斷了連繫，便失去所有的供應，就變得軟弱無力了。 

b. 仰望耶穌：信心是因仰望主和祂的應許而來(羅 4:19-21)，聖徒的眼目若離了基督，

就會失去信心，像彼得行在水面上，不看主而看風浪，便沉下去了(太 14:28-31)。。 

c. 創始成終：所有屬靈的福氣都是神所賜的，一切都是本於信，以至於信(羅 1:17)。

信心是從一開始就要仰望祂，到末了仍要仰望祂，這樣的信心才是堅固的。 

4. 十字架上的耶穌：耶穌因擺在前頭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。這是

信心的果效。不是憑眼見，看著眼前所發生的事，而是從遠處望見，在受試煉時，看到

將要成就的美好事物。因此，在試煉中，仍顯出滿有榮光的大喜樂(彼前 1:6-8)。 

a. 存心順服：耶穌在客西馬尼園，定意照著神的旨意，不照自己的意思(路 22:42)，

祂照著神的旨意禱告，便得著力量(路 22:43-44)，坦然面對十字架的苦難。 

b. 全然倚靠：耶穌在世的日子全然倚靠神(詩 22:9)，在十字架上受害、被辱。祂只將

自己交託給神(彼前 2:23)，只向神吐露苦情(來 5:7)，使祂能忍受痛苦。 

c. 未來榮耀：耶穌在十字架上，越過眼前的痛苦，看見永恆的榮耀。顯明至暫至輕的

苦楚，要成就極重無比，永遠的榮耀(羅 8:17-18; 林後 4:17)。 


